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7號

原      告  林明乾 

被      告  光頂鋼鐵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芳瑜 

訴訟代理人  周子晏律師

            蘇家宏律師

            林正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土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8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仟零肆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一

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捌仟零肆拾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86

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自107年間起即擅自在系爭186

地號土地上堆放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下稱系爭

資源回收物），無權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29.95平方公尺、

9.62平方公尺，侵害原告所有權甚鉅，經原告於112年9月4

日以新店雙成郵局第000102催請被告清空系爭資源回收物，

被告仍置之不理，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之物上請求權，請

求被告清除系爭資源回收物，將所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

29.95平方公尺、9.62平方公尺返還予原告，並依民法第179

條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就無權占用上揭土地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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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共計新臺幣（下同）8萬2,000元暨法

定遲延利息，返還予原告。

  ㈡為此聲明：

   ⒈被告應將堆置於系爭186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A、B之地上

物清除，將該占用土地返還予原告。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8萬2,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抗辯略以：

  ㈠本院會同兩造、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於113年5月24日在現

場進行勘驗測量時，被告所有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

1、2固有占用原告所有系爭186地號土地，然被告並非如原

告所稱自107年間即擅自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原告就其主

張上揭事實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並不足採，被告係於111年

12月15日、113年5月23日始以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

1、2占用如附圖編號A、B所示土地29.95平方公尺、9.62平

方公尺，且被告已於113年7月17日、113年5月29日清除如附

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現並無占用系爭186地號土

地，原告訴請被告清除系爭資源回收物、遷讓返還所占用土

地，並請求被告返還占有系爭186地號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利益8萬2,000元，均屬無據，應予駁回。

  ㈡為此答辯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見本院卷第244、343頁）

　㈠原告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即系爭186地

號土地）之所有權人。

  ㈡被告自92年起向訴外人廖榮隆租用同段191地號土地暨其上

之房屋，並自104年起向訴外人王春美租用同段191地號之土

地。

  ㈢卷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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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詳如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見本院卷

第317頁）。

  ㈣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即系爭資源回收物）係屬

被告所有。

四、茲論述本件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㈠本院會同兩造、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於113年5月24日在現

場進行勘驗測量時，被告所有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

1、2固有占用原告所有系爭186地號土地，此為兩造所不爭

執，並有本院113年5月24日勘驗測量筆錄（見本院卷第

279、280頁）及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見

本院卷第317頁）附卷足憑，然原告並不否認被告確實已開

始清除系爭資源回收物（見本院卷第344頁），且經仔細比

對被告於113年5月29日所提出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291至

313頁、第337頁）、113年7月15日現場拍攝照片（見本院卷

第335頁）、113年7月17日現場拍攝照片（見本院卷第349至

359頁）可知，迄113年7月18日本院最後言詞辯論程序前被

告確實已將系爭資源回收物清除並將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

棄物1、2所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如附圖編號A、B所示29.95

平方公尺、9.62平方公尺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則原告依民法

第767條第1項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請求被告將堆置於系爭

186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A、B之地上物清除，將該占用土

地返還予原告云云，要屬無據，不能准許。

  ㈡原告就被告以系爭資源回收物無權占有系爭186地號土地之

部分，得請求返還無權占有上揭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利益共計8,040元，逾此數額，則屬無據。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

第179條、第181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土

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

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參照）。再按民事訴訟

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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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

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

駁回原告之請求，有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民事

裁判可資參照，原告固主張被告自107年起即堆放系爭資

源回收物無權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等云，然單憑原告所

提出原證3空拍照片無從認定原告所主張上揭事實（見本

院卷第19頁），且原告就該部分亦未能提出任何其他證據

以資證明，依前揭說明，應認被告以如附圖編號A、B所示

廢棄物1、2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29.95平方公尺、9.62平

方公尺之時間分別為111年12月15日至113年7月17日、113

年5月23日至113年5月29日（詳如附表編號1、2所示），

先予敘明。承上，被告於111年12月15日至113年7月17

日、113年5月23日至113年5月29日以如附圖編號A、B所示

廢棄物1、2無權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29.95平方公尺、

9.62平方公尺，其所受超過利益，即屬不當利益，因其所

受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原形，自應返還價額，即相當於租

金之數額，準此，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

還於上揭時間無權占用如附圖編號A、B所示29.95平方公

尺、9.62平方公尺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⒉又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

價年息百分之十為限，土地法第9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

該條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準用之，土地法第105條亦

定有明文。所謂土地之總價額，係指法定地價而言，土地

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土地法施行

法第25條、土地法第148條分別定有明文，而舉辦規定地

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

價者，以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為其申報地價，平均地權條

例第16條前段亦規定明確。另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

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

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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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

號判決參照）。經查，系爭土地屬於城市地方，有土地法

等前開規定之適用，次查，系爭186地號土地位於新北市

區，附近有中央公園等公共設施，又該區域與新北市新店

區中心商業地段尚有相當之距離，相鄰安一路上雖設置有

多路線公車，然臺北大眾捷運系統並直接無通行至區域，

交通上並非十分便捷，有GOOGLE地圖附卷足憑（見本院卷

第363頁），另被告係於系爭186地號土地上堆置資源回收

物，所受利益尚屬有限，本院綜合審酌上情，認本件應以

上揭土地申報地價5％計算之不當得利，方為公允。

    ⒊承上，系爭186地號土地於111年、112之各期申報地價分

別為3,360元/平方公尺、3,360元/平方公尺，有地價第一

類謄本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73頁），又被告無權占用系

爭186地號土地如附圖編號A、B所示29.95平方公尺、9.62

平方公尺，時間分別為111年12月15日至113年7月17日、

113年5月23日至113年5月29日（詳如附表編號1、2所

示），依此計算，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8,040元（詳細計算公式如附表所示，小數點以下四捨

五入），即有所據；逾此部分，則無所憑，不足採認。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給付8,040元，及自113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67頁），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陳明原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新台幣50萬元，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

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

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不應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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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之規定，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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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7號
原      告  林明乾  
被      告  光頂鋼鐵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芳瑜  
訴訟代理人  周子晏律師
            蘇家宏律師
            林正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土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仟零肆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一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捌仟零肆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86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自107年間起即擅自在系爭186地號土地上堆放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下稱系爭資源回收物），無權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29.95平方公尺、9.62平方公尺，侵害原告所有權甚鉅，經原告於112年9月4日以新店雙成郵局第000102催請被告清空系爭資源回收物，被告仍置之不理，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之物上請求權，請求被告清除系爭資源回收物，將所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29.95平方公尺、9.62平方公尺返還予原告，並依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就無權占用上揭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共計新臺幣（下同）8萬2,00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返還予原告。
  ㈡為此聲明：
   ⒈被告應將堆置於系爭186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A、B之地上物清除，將該占用土地返還予原告。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8萬2,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抗辯略以：
  ㈠本院會同兩造、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於113年5月24日在現場進行勘驗測量時，被告所有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固有占用原告所有系爭186地號土地，然被告並非如原告所稱自107年間即擅自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原告就其主張上揭事實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並不足採，被告係於111年12月15日、113年5月23日始以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占用如附圖編號A、B所示土地29.95平方公尺、9.62平方公尺，且被告已於113年7月17日、113年5月29日清除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現並無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原告訴請被告清除系爭資源回收物、遷讓返還所占用土地，並請求被告返還占有系爭186地號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8萬2,000元，均屬無據，應予駁回。
  ㈡為此答辯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見本院卷第244、343頁）
　㈠原告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即系爭186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
  ㈡被告自92年起向訴外人廖榮隆租用同段191地號土地暨其上之房屋，並自104年起向訴外人王春美租用同段191地號之土地。
  ㈢卷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詳如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見本院卷第317頁）。
  ㈣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即系爭資源回收物）係屬被告所有。
四、茲論述本件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㈠本院會同兩造、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於113年5月24日在現場進行勘驗測量時，被告所有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固有占用原告所有系爭186地號土地，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本院113年5月24日勘驗測量筆錄（見本院卷第279、280頁）及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見本院卷第317頁）附卷足憑，然原告並不否認被告確實已開始清除系爭資源回收物（見本院卷第344頁），且經仔細比對被告於113年5月29日所提出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291至313頁、第337頁）、113年7月15日現場拍攝照片（見本院卷第335頁）、113年7月17日現場拍攝照片（見本院卷第349至359頁）可知，迄113年7月18日本院最後言詞辯論程序前被告確實已將系爭資源回收物清除並將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所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如附圖編號A、B所示29.95平方公尺、9.62平方公尺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請求被告將堆置於系爭186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A、B之地上物清除，將該占用土地返還予原告云云，要屬無據，不能准許。
  ㈡原告就被告以系爭資源回收物無權占有系爭186地號土地之部分，得請求返還無權占有上揭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共計8,040元，逾此數額，則屬無據。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第181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參照）。再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有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民事裁判可資參照，原告固主張被告自107年起即堆放系爭資源回收物無權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等云，然單憑原告所提出原證3空拍照片無從認定原告所主張上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頁），且原告就該部分亦未能提出任何其他證據以資證明，依前揭說明，應認被告以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29.95平方公尺、9.62平方公尺之時間分別為111年12月15日至113年7月17日、113年5月23日至113年5月29日（詳如附表編號1、2所示），先予敘明。承上，被告於111年12月15日至113年7月17日、113年5月23日至113年5月29日以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無權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29.95平方公尺、9.62平方公尺，其所受超過利益，即屬不當利益，因其所受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原形，自應返還價額，即相當於租金之數額，準此，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於上揭時間無權占用如附圖編號A、B所示29.95平方公尺、9.62平方公尺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⒉又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十為限，土地法第9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該條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準用之，土地法第105條亦定有明文。所謂土地之總價額，係指法定地價而言，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土地法第148條分別定有明文，而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為其申報地價，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亦規定明確。另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號判決參照）。經查，系爭土地屬於城市地方，有土地法等前開規定之適用，次查，系爭186地號土地位於新北市區，附近有中央公園等公共設施，又該區域與新北市新店區中心商業地段尚有相當之距離，相鄰安一路上雖設置有多路線公車，然臺北大眾捷運系統並直接無通行至區域，交通上並非十分便捷，有GOOGLE地圖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363頁），另被告係於系爭186地號土地上堆置資源回收物，所受利益尚屬有限，本院綜合審酌上情，認本件應以上揭土地申報地價5％計算之不當得利，方為公允。
    ⒊承上，系爭186地號土地於111年、112之各期申報地價分別為3,360元/平方公尺、3,360元/平方公尺，有地價第一類謄本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73頁），又被告無權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如附圖編號A、B所示29.95平方公尺、9.62平方公尺，時間分別為111年12月15日至113年7月17日、113年5月23日至113年5月29日（詳如附表編號1、2所示），依此計算，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8,040元（詳細計算公式如附表所示，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即有所據；逾此部分，則無所憑，不足採認。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8,040元，及自113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67頁），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陳明原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新台幣50萬元，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不應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之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7號
原      告  林明乾  
被      告  光頂鋼鐵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芳瑜  
訴訟代理人  周子晏律師
            蘇家宏律師
            林正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土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8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仟零肆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一
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捌仟零肆拾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86地號
    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自107年間起即擅自在系爭186地號
    土地上堆放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下稱系爭資源
    回收物），無權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29.95平方公尺、9.62
    平方公尺，侵害原告所有權甚鉅，經原告於112年9月4日以
    新店雙成郵局第000102催請被告清空系爭資源回收物，被告
    仍置之不理，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之物上請求權，請求被
    告清除系爭資源回收物，將所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29.95平
    方公尺、9.62平方公尺返還予原告，並依民法第179條之不
    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就無權占用上揭土地所受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利益共計新臺幣（下同）8萬2,000元暨法定遲延
    利息，返還予原告。
  ㈡為此聲明：
   ⒈被告應將堆置於系爭186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A、B之地上
     物清除，將該占用土地返還予原告。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8萬2,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抗辯略以：
  ㈠本院會同兩造、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於113年5月24日在現
    場進行勘驗測量時，被告所有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
    、2固有占用原告所有系爭186地號土地，然被告並非如原告
    所稱自107年間即擅自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原告就其主張
    上揭事實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並不足採，被告係於111年12
    月15日、113年5月23日始以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
    占用如附圖編號A、B所示土地29.95平方公尺、9.62平方公
    尺，且被告已於113年7月17日、113年5月29日清除如附圖編
    號A、B所示廢棄物1、2，現並無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原
    告訴請被告清除系爭資源回收物、遷讓返還所占用土地，並
    請求被告返還占有系爭186地號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利益8萬2,000元，均屬無據，應予駁回。
  ㈡為此答辯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見本院卷第244、343頁）
　㈠原告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即系爭186地號土
    地）之所有權人。
  ㈡被告自92年起向訴外人廖榮隆租用同段191地號土地暨其上之
    房屋，並自104年起向訴外人王春美租用同段191地號之土地
    。
  ㈢卷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
    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詳如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見本院卷
    第317頁）。
  ㈣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即系爭資源回收物）係屬
    被告所有。
四、茲論述本件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㈠本院會同兩造、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於113年5月24日在現
    場進行勘驗測量時，被告所有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
    、2固有占用原告所有系爭186地號土地，此為兩造所不爭執
    ，並有本院113年5月24日勘驗測量筆錄（見本院卷第279、2
    80頁）及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見本院卷
    第317頁）附卷足憑，然原告並不否認被告確實已開始清除
    系爭資源回收物（見本院卷第344頁），且經仔細比對被告
    於113年5月29日所提出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291至313頁、
    第337頁）、113年7月15日現場拍攝照片（見本院卷第335頁
    ）、113年7月17日現場拍攝照片（見本院卷第349至359頁）
    可知，迄113年7月18日本院最後言詞辯論程序前被告確實已
    將系爭資源回收物清除並將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
    所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如附圖編號A、B所示29.95平方公尺
    、9.62平方公尺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
    第1項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請求被告將堆置於系爭186地號土
    地上如附圖編號A、B之地上物清除，將該占用土地返還予原
    告云云，要屬無據，不能准許。
  ㈡原告就被告以系爭資源回收物無權占有系爭186地號土地之部
    分，得請求返還無權占有上揭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
    益共計8,040元，逾此數額，則屬無據。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
      第179條、第181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土
      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
      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參照）。再按民事訴訟
      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
      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
      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
      駁回原告之請求，有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民事
      裁判可資參照，原告固主張被告自107年起即堆放系爭資
      源回收物無權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等云，然單憑原告所
      提出原證3空拍照片無從認定原告所主張上揭事實（見本
      院卷第19頁），且原告就該部分亦未能提出任何其他證據
      以資證明，依前揭說明，應認被告以如附圖編號A、B所示
      廢棄物1、2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29.95平方公尺、9.62平
      方公尺之時間分別為111年12月15日至113年7月17日、113
      年5月23日至113年5月29日（詳如附表編號1、2所示），
      先予敘明。承上，被告於111年12月15日至113年7月17日
      、113年5月23日至113年5月29日以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
      棄物1、2無權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29.95平方公尺、9.62
      平方公尺，其所受超過利益，即屬不當利益，因其所受利
      益之性質不能返還原形，自應返還價額，即相當於租金之
      數額，準此，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於
      上揭時間無權占用如附圖編號A、B所示29.95平方公尺、9
      .62平方公尺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
    ⒉又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
      價年息百分之十為限，土地法第9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
      該條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準用之，土地法第105條亦
      定有明文。所謂土地之總價額，係指法定地價而言，土地
      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土地法施行
      法第25條、土地法第148條分別定有明文，而舉辦規定地
      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
      價者，以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為其申報地價，平均地權條
      例第16條前段亦規定明確。另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
      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
      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
      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
      號判決參照）。經查，系爭土地屬於城市地方，有土地法
      等前開規定之適用，次查，系爭186地號土地位於新北市
      區，附近有中央公園等公共設施，又該區域與新北市新店
      區中心商業地段尚有相當之距離，相鄰安一路上雖設置有
      多路線公車，然臺北大眾捷運系統並直接無通行至區域，
      交通上並非十分便捷，有GOOGLE地圖附卷足憑（見本院卷
      第363頁），另被告係於系爭186地號土地上堆置資源回收
      物，所受利益尚屬有限，本院綜合審酌上情，認本件應以
      上揭土地申報地價5％計算之不當得利，方為公允。
    ⒊承上，系爭186地號土地於111年、112之各期申報地價分別
      為3,360元/平方公尺、3,360元/平方公尺，有地價第一類
      謄本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73頁），又被告無權占用系爭
      186地號土地如附圖編號A、B所示29.95平方公尺、9.62平
      方公尺，時間分別為111年12月15日至113年7月17日、113
      年5月23日至113年5月29日（詳如附表編號1、2所示），
      依此計算，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8,04
      0元（詳細計算公式如附表所示，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即有所據；逾此部分，則無所憑，不足採認。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給付8,040元，及自113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67頁），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陳明原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新台幣50萬元，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
    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
    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不應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之規定，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7號
原      告  林明乾  
被      告  光頂鋼鐵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芳瑜  
訴訟代理人  周子晏律師
            蘇家宏律師
            林正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土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仟零肆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一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捌仟零肆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186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自107年間起即擅自在系爭186地號土地上堆放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下稱系爭資源回收物），無權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29.95平方公尺、9.62平方公尺，侵害原告所有權甚鉅，經原告於112年9月4日以新店雙成郵局第000102催請被告清空系爭資源回收物，被告仍置之不理，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之物上請求權，請求被告清除系爭資源回收物，將所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29.95平方公尺、9.62平方公尺返還予原告，並依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就無權占用上揭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共計新臺幣（下同）8萬2,00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返還予原告。
  ㈡為此聲明：
   ⒈被告應將堆置於系爭186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A、B之地上物清除，將該占用土地返還予原告。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8萬2,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抗辯略以：
  ㈠本院會同兩造、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於113年5月24日在現場進行勘驗測量時，被告所有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固有占用原告所有系爭186地號土地，然被告並非如原告所稱自107年間即擅自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原告就其主張上揭事實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並不足採，被告係於111年12月15日、113年5月23日始以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占用如附圖編號A、B所示土地29.95平方公尺、9.62平方公尺，且被告已於113年7月17日、113年5月29日清除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現並無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原告訴請被告清除系爭資源回收物、遷讓返還所占用土地，並請求被告返還占有系爭186地號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8萬2,000元，均屬無據，應予駁回。
  ㈡為此答辯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見本院卷第244、343頁）
　㈠原告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即系爭186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
  ㈡被告自92年起向訴外人廖榮隆租用同段191地號土地暨其上之房屋，並自104年起向訴外人王春美租用同段191地號之土地。
  ㈢卷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詳如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見本院卷第317頁）。
  ㈣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即系爭資源回收物）係屬被告所有。
四、茲論述本件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㈠本院會同兩造、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於113年5月24日在現場進行勘驗測量時，被告所有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固有占用原告所有系爭186地號土地，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本院113年5月24日勘驗測量筆錄（見本院卷第279、280頁）及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見本院卷第317頁）附卷足憑，然原告並不否認被告確實已開始清除系爭資源回收物（見本院卷第344頁），且經仔細比對被告於113年5月29日所提出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291至313頁、第337頁）、113年7月15日現場拍攝照片（見本院卷第335頁）、113年7月17日現場拍攝照片（見本院卷第349至359頁）可知，迄113年7月18日本院最後言詞辯論程序前被告確實已將系爭資源回收物清除並將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所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如附圖編號A、B所示29.95平方公尺、9.62平方公尺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請求被告將堆置於系爭186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A、B之地上物清除，將該占用土地返還予原告云云，要屬無據，不能准許。
  ㈡原告就被告以系爭資源回收物無權占有系爭186地號土地之部分，得請求返還無權占有上揭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共計8,040元，逾此數額，則屬無據。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第181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參照）。再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有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民事裁判可資參照，原告固主張被告自107年起即堆放系爭資源回收物無權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等云，然單憑原告所提出原證3空拍照片無從認定原告所主張上揭事實（見本院卷第19頁），且原告就該部分亦未能提出任何其他證據以資證明，依前揭說明，應認被告以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29.95平方公尺、9.62平方公尺之時間分別為111年12月15日至113年7月17日、113年5月23日至113年5月29日（詳如附表編號1、2所示），先予敘明。承上，被告於111年12月15日至113年7月17日、113年5月23日至113年5月29日以如附圖編號A、B所示廢棄物1、2無權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29.95平方公尺、9.62平方公尺，其所受超過利益，即屬不當利益，因其所受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原形，自應返還價額，即相當於租金之數額，準此，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於上揭時間無權占用如附圖編號A、B所示29.95平方公尺、9.62平方公尺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⒉又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十為限，土地法第9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該條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準用之，土地法第105條亦定有明文。所謂土地之總價額，係指法定地價而言，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土地法第148條分別定有明文，而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為其申報地價，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亦規定明確。另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號判決參照）。經查，系爭土地屬於城市地方，有土地法等前開規定之適用，次查，系爭186地號土地位於新北市區，附近有中央公園等公共設施，又該區域與新北市新店區中心商業地段尚有相當之距離，相鄰安一路上雖設置有多路線公車，然臺北大眾捷運系統並直接無通行至區域，交通上並非十分便捷，有GOOGLE地圖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363頁），另被告係於系爭186地號土地上堆置資源回收物，所受利益尚屬有限，本院綜合審酌上情，認本件應以上揭土地申報地價5％計算之不當得利，方為公允。
    ⒊承上，系爭186地號土地於111年、112之各期申報地價分別為3,360元/平方公尺、3,360元/平方公尺，有地價第一類謄本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73頁），又被告無權占用系爭186地號土地如附圖編號A、B所示29.95平方公尺、9.62平方公尺，時間分別為111年12月15日至113年7月17日、113年5月23日至113年5月29日（詳如附表編號1、2所示），依此計算，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8,040元（詳細計算公式如附表所示，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即有所據；逾此部分，則無所憑，不足採認。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8,040元，及自113年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67頁），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陳明原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新台幣50萬元，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不應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之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